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大力营造鼓励支持创业创新的浓厚氛围和良好

环境，根据《2024年全区重点工作任务责任分解方案》（叶

办发〔2024〕1号）、《上海市金山区对口合作六安市叶集区

工作行动计划》（叶办发〔2023〕1号）等精神，决定统筹举

办区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暨“叶集·金山”对口合作专项路

演，制定方案如下：

一、叶集区创业创新大赛

（一）大赛主题

“无事”找书记 创业在叶集

（二）大赛时间

2024年 5月—8月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叶集区就业工作领导小组

承办单位：叶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大赛赛制

大赛分制造业项目、乡村振兴、新徽菜•名徽厨（羊肉美

食）3个专项赛，在同一赛场依次进行比赛，通过现场路演

和专家评分，决出各组别一、二、三等奖。项目按照赛道及

项目组分类报名，不得兼报。



1．制造业专项赛

包括板材家居、机械制造、产品代工、小商品制造等传

统产业的改进创新和升级迭代，也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精

细化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绿色环保、互联

网 TMT等新兴产业和青年创意项目。（牵头单位：区科技工

信局；责任单位：经济开发区、区发改委、区总工会、团区

委、区妇联、区职业技术学校、各乡镇街等）

2．乡村振兴专项赛

面向各类乡村创业项目，如农业科技、特色种养殖、农

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物流、乡村旅游、传统手工艺、文化传

承与创新、乡土人才培育开发等。（牵头单位：区农业农村

局；责任单位：区文旅体局、区商务局、各乡镇街）

3．新徽菜•名徽厨（羊肉美食）专项赛

围绕叶集羊肉，打造名优特小吃、美食连锁、农家乐等

创业项目。（牵头单位：区商务局；责任单位：区市监局、

区文旅体局、区人社局、各乡镇街）

（五）报名条件

报名参赛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经

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已在往届区级及以上

比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项目不得参加本届比赛。

1．年满 16周岁的各类创业群体均可报名参赛，项目所

在地位于叶集区。

2．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在我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已登记注册且未满 5年的企业或机构（羊肉美食专项赛项目



不受此限）。

3．参赛项目具有创新性的技术、产品或经营服务模式，

具有较高成长潜力，项目的产品、经营属于同一参赛主体，

且对技术有合法使用权。

4．参赛项目须为原创性创新项目，不存在知识产权争

议，不会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

5．参赛者须为该项目的第一创始人或核心团队成员。

（六）赛程安排

1．报名阶段：2024年 6月 20日前

报名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由区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区农

业农村局、区商务局分别联系责任单位、各乡镇街加大宣传

发动，按照要求的数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推荐参赛项目；

二是符合报名条件的项目也可自荐参加本次大赛，自荐项目

可以通过叶集区人民政府官网下载并填写报名表，同时将报

名表发送至指定邮箱（2651178388@qq.com）。

2．选拔阶段：2024年 7月 10日前

（1）赛前训练。开展“赛前训练营”活动，为期 1天，

邀请市内外资深大赛评委，进行赛前辅导，提升参赛质量。

（2）资格海选。组织专家，按照报名条件和评审标准

进行海选。选拔赛采取对创业（商业）计划书进行书面评审

方式进行。考察选手提交的创业（商业）计划书的真实性、

创新性、可行性，筛选优秀的创业项目和创业计划。大赛组

委会将邀请若干名创业指导专家和企业家代表组成专家评

审组，根据评审标准对创业（商业）计划书内容（结合参赛



项目的其他资料）进行书面评审、打分，择优进入决赛。

3．决赛阶段：2024年 8月 20日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决赛采取“6+5+1”现场路演模式，即每个项目 6 分钟

路演、5 分钟问答，1 分钟打分。考察选手的创业潜质和综

合素质，考察参赛创业项目、创业计划实际可操作性。路演

是对项目的真实表达，选手需对现场表达和相关材料的真实

性负责。现场路演评委评分即为参赛项目的最终得分，现场

公布分数并按分数高低依次排列，评出一、二、三等奖。

（七）奖项设置

大赛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奖，将以区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名义授予证书。

1．大赛将从 3个专项赛中各决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 1

名、三等奖 2名，并分别给予 2万元、1万元、5000元奖金。

2．优秀组织奖若干个，授予组织发动得力、参赛项目

数量较多、社会影响力大、工作成效明显的赛事工作单位。

（八）扶持服务措施

对大赛的获奖者，区大赛组委会将积极向上级推送参

赛。对在国家级、省级、市级大赛中获一、二、三等奖的，

分别给予 1：1 的一次性配套奖励，同时将区级及以上大赛

评选结果与本区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措施

相挂钩。对重点项目给予跟踪指导，优先给予创业担保贷款、

入驻园区、孵化培训等方面扶持。

（九）相关要求及保障

成立区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负责统筹协



调及后勤保障。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负责推荐各专项赛参

赛项目，原则上每组推荐不少于 10 个符合条件的项目。大

赛可按规定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进行，所需费用及奖

金从区财政列支。

区人社局及各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各乡镇街要加大宣

传，将宣传贯穿到报名、选拔、决赛全过程，通过网站、抖

音、会议、宣传栏、进村进企等线上、线下多方式宣传，让

更多创业者了解大赛、参与大赛，及时报道大赛进展，宣传

好的经验做法，树立不同领域的创业典型，提升大赛的社会

影响力和关注度，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舆论

氛围。

二、“叶集•金山”对口合作专项路演

（一）主题

“金”枝玉“叶”•同心共创

（二）时间

2024年 6月—8月

（三）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叶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金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叶集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金山区就业促进中心

（四）活动内容

两地互派项目参赛，即叶集区带创业项目赴金山参加专

项路演、金山区带创业项目来叶集路演，两地资深专家、投



资人为项目诊脉，对接资源，提升创业能力。

1．叶集赴金

组织叶集羊肉、优特小吃、美食等优质创业项目赴金山

参加“小厨大神”长三角创业创意大赛，对接金山及上海企

业、市场，深入对口合作。

2．金山来叶

邀请金山区优质创业项目来叶进行路演，邀请金山资深

评委、投资人及相关领域创业者参与，促进两地企业深入交

流合作。

附件：1．叶集区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组委会名单

2．承诺书

3．叶集区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报名表



附件 1

主 任：郑 峰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副主任：周礼普 区科技工信局局长

徐 艳 区人社局局长

万汉亿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邵 华 区商务局局长

委 员：肖 浩 区发改委军民融合办专职副主任

汪 浩 区科技工信局党组成员

区财政局

董瑞勇 区人社局副局长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夏文琴 区商务局副局长

王文竹 区文旅体局副局长

陈义州 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甘成宏 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李 智 团区委副书记

汪桂丽 区妇联副主席

胡则成 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陈 铎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洪 涛 姚李镇人大主席



赵新新 洪集镇副镇长

刘 涛 三元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张 俊 孙岗乡人大主席

陈 钊 史河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

董绪虎 平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徐艳兼任办公室主

任，董瑞勇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联系电话：0564-5129088；

邮箱：2651178388@qq.com。

mailto:1374967153@qq.com。


附件 2

项目参赛团队已充分阅读、理解并完全接受叶集区第四届创业创新大

赛参赛项目要求的有关内容，并承诺如下：

1．本次申报的 （参赛项目

名称）比赛项目及产品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均为

本项目实际发起人或核心成员自身拥有或通过合法途径经权利人授权获

得，承诺人对该参赛项目及产品拥有完整、独立、合法的权利，绝无剽窃

或抄袭等违法行为，如参赛项目出现剽窃现象，承诺人接受大赛组委会的

任何惩罚措施。

2．承诺人因参赛项目及产品的所有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技术

秘密或使用权（授权）等原因而发生项目成员之间或与其他权利主体之间

的法律纠纷或矛盾的，承诺人承诺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与义务均由承诺人

自行承担，与大赛组委会无关。

3．承诺人承诺本项目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

4．承诺人承诺本项目未在任何区级以上比赛中获得过奖项。

5．大赛组委会如发现承诺人有任意违法、违规、违反本届大赛相关

要求或违反本承诺书行为时，有权单方收回奖项和奖金，承诺人应无条件

配合。

6．本承诺书自项目主要负责人签字后立即生效，本承诺书真实可靠，

承诺人自愿签订并严格履行本承诺书，其中承诺事项自承诺书生效时即对

各承诺人产生法律约束力，本承诺书为不可撤销承诺书，承诺人无权撤回

本承诺书中的各项承诺事项。

声 明
我保证所提交的资料内容真

实、合法、有效，数据准确可信。
选手签字

附件 3



所在地：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注册时间

企业名称

选手姓名 性别 年龄

报名组别 制造业项目☐ 乡村振兴项目☐ 新徽菜·名徽厨（羊肉美食）项目

注册地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主营业务

项

目

简

介

备注：报名表发送至指定邮箱（2651178388@qq.com）。


